40.“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办事指南
1、 服务对象：自然人。
2、 受理条件：1.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聘用人员；2. 辞职辞退、解除（终止）聘用（劳动）合同、取消录（聘）用、被开除等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人事（劳动）关系的未就业的原机关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军队文职人员；3. 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及中专毕业生；4. 自费出国（境）留学的高校毕业生及其他因私出国（境）人员；5.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中方雇员；6. 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人员；7.其他流动人员。
3、 承诺办结时间（工作日）：1个工作日
4、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全天 10:30至18:30 
冬季：全天 10:30至18:30
6、 服务方式
方式一（窗口办）：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路299号益民大厦A座三层A区V41方式二（网上办）：“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991-4696613、0991-4696623 
监督电话：0991-3532072
八、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必要性
	类型及份数
	来源

	1
	辞职辞退、取消录（聘）用或开除的通知（批复）文件或解除（终止）劳动（聘用）合同通知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2
	现用人单位劳动（聘用）合同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3
	有效身份证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4
	单位介绍信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5
	授权委托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9、 办理流程
（1） 线上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二）线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综合服务大厅窗口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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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395][bookmark: _Toc12654_WPSOffice_Level1]41.“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递”办事指南
1、 服务对象：自然人。
2、 受理条件：1.已开具调档函的委托存档单位职工或个人。2.材料填写完整、签章齐全、真实有效。3.档案密封并盖章、档案关键材料齐全。
3、 承诺办结时间（工作日）：1个工作日
4、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全天 10:30至18:30  
冬季：全天 10:30至18:30
6、 服务方式
方式一（窗口办）：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路299号益民大厦A座三层A区V41方式二（网上办）：“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991-4696613、0991-4696623 
监督电话：0991-3532072
八、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必要性
	类型及份数
	来源

	1
	辞职辞退、取消录（聘）用或开除的通知（批复）文件或解除（终止）劳动（聘用）合同通知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2
	调档函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3
	有效身份证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4
	单位介绍信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5
	授权委托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九、办理流程
（1） 线上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二）线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综合服务大厅窗口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十、常见问题及相关政策宣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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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档案材料的收集、鉴别和归档”办事指南
1、 服务对象：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人员。
2、 受理条件：1.委托人社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管理人事档案的单位或个人。2.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应当参照干部人事档案材料主要内容和分类，做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材料的整理、鉴别和归档工作。对不合格的材料，退回档案材料形成单位。3.归档材料属于档案材料范围之内、签章齐全、真实有效。
3、 承诺办结时间（工作日）：1个工作日
4、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全天 10:30至18:30 
冬季：全天 10:30至18:30
6、 服务方式
方式一（窗口办）：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路299号益民大厦A座三层A区V41方式二（网上办）：“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991-4696613、0991-4696623 
监督电话：0991-3532072
八、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必要性
	类型及份数
	来源

	1
	归档材料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3
	有效身份证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4
	单位介绍信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5
	授权委托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九、办理流程
（1） 线上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二）线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综合服务大厅窗口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bookmark: _Toc21478_WPSOffice_Level2]十、常见问题及相关政策宣传
无














43.“档案借阅服务”办事指南
1、 服务对象：设立党委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2、 受理条件：1.委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管理人事档案的单位或有关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2.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一般不予外借。确因工作需要借阅的，借阅单位应当履行审批手续，在规定时限内归还。归还时，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应当认真核对档案材料。3.材料填写完整、签章齐全、真实有效。
3、 承诺办结时间（工作日）：1个工作日
4、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全天 10:30至18:30 
冬季：全天 10:30至18:30
6、 服务方式
方式一（窗口办）：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路299号益民大厦A座三层A区V41方式二（网上办）：“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991-4696613、0991-4696623 
监督电话：0991-3532072
八、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必要性
	类型及份数
	来源

	1
	有效身份证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2
	单位介绍信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3
	授权委托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4
	委托存档单位介绍信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九、办理流程
（1） 线上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二）线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综合服务大厅窗口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十、常见问题及相关政策宣传
1：原则上档案不借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借出只限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到户籍所在地的社保部门办理社会保险补缴手续；二是办理退休手续。
2：借出档案及档案材料，应严格履行登记手续，限期归还（本市15天，外埠30天），不得擅自转借他人。
3：借阅者不得涂改、圈划、抽取、更换、拍摄、复制档案材料。对档案内容应严格保密，不得泄露或擅自向外公布，保障个人隐私不受侵犯；









44.“依据档案记载出具相关证明”办事指南
1、 服务对象：自然人。
2、 受理条件：1.委托人社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管理人事档案的单位职工或个人。2.流动人员及其亲属因办理个人合法权益保障等事项申请开具相关证明，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可依据档案材料记载出具存档、经历、亲属关系等相关证明材料。3.材料填写完整、真实有效。
3、 承诺办结时间（工作日）：1个工作日
4、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全天 10:30至18:30 
冬季：全天 10:30至18:30
6、 服务方式
方式一（窗口办）：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路299号益民大厦A座三层A区V41方式二（网上办）：“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991-4696613、0991-4696623 
监督电话：0991-3532072
八、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必要性
	类型及份数
	来源

	1
	有效身份证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2
	授权委托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3
	单位介绍信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九、办理流程
（1） 线上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二）线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综合服务大厅窗口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十、常见问题及相关政策宣传
无














45.“提供政审（考察）服务”办事指南
1、 服务对象：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2、 受理条件：1.委托人社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管理人事档案的单位或有关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2.审核申请材料、材料齐全、填写完整。
3、 承诺办结时间（工作日）：1个工作日
4、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全天 10:30至18:30 
冬季：全天 10:30至18:30
6、 服务方式
方式一（窗口办）：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路299号益民大厦A座三层A区V41方式二（网上办）：“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991-4696613、0991-4696623 
监督电话：0991-3532072
八、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必要性
	类型及份数
	来源

	1
	有效身份证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2
	授权委托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3
	单位介绍信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4
	政审（考察）相关函件或表格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九、办理流程
（2） 线上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二）线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综合服务大厅窗口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十、常见问题及相关政策宣传
无












[bookmark: _Toc14336_WPSOffice_Level1]46.“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收”办事指南
1、 服务对象：自然人
2、 受理条件：1.在人社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集体存档单位工作且所在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2.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党员；所在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因私出国（境）留学、短期探亲访友的党员。
3、 承诺办结时间（工作日）：1个工作日
4、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全天 10:30至18:30  
冬季：全天 10:30至18:30
6、 服务方式
方式一（窗口办）：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路299号益民大厦A座三层A区V41
方式二（网上办）：“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991-4696613、0991-4696623 
监督电话：0991-3532072
八、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必要性
	类型及份数
	来源

	1
	有效身份证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2
	授权委托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3
	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九、办理流程
（一）线上流程
1.申请：申请人所在党组织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网上办理；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二）线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综合服务大厅窗口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十、常见问题及相关政策宣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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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档案查阅服务”办事指南
1、 服务对象：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2、 受理条件：1.有关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2.相关单位开展政审考察、选拔录（聘）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表彰奖励、因公出国（境）、社会保险、巡视巡察等工作需查阅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按照以下程序和要求提供查阅服务： （一）查阅单位提交加盖公章的单位介绍信，申明查阅理由，如实填写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查阅申请表。（二）查阅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应当2人以上，一般为中共党员。（三）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程序和权限审批同意。（四）查阅人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查阅。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对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涉及国家秘密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要从严保管，严格查阅手续。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人员的人事档案。3.材料填写完整、签章齐全、真实有效。
3、 承诺办结时间（工作日）：1个工作日
4、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全天 10:30至18:30 
冬季：全天 10:30至18:30
6、 服务方式
方式一（窗口办）：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路299号益民大厦A座三层A区V41
方式二（网上办）：可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网上提出申请，审核通过后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阅档场所查阅档案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991-4696613、0991-4696623 
监督电话：0991-3532072
八、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必要性
	类型及份数
	来源

	1
	有效身份证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2
	授权委托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3
	查档单位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介绍信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4
	委托存档单位介绍信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九、办理流程
（1） 线上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或小程序网上提出申请；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阅档场所查阅档案。
（二）线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综合服务大厅窗口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十、常见问题及相关政策宣传
1：公安、检察、法院等国家机关因侦查、审理需要可查阅有关人员的档案；
2：设立党委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因政审考察、选拔录（聘）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表彰奖励、因公出国（境）、社会保险、巡视巡察等工作需要，可查阅有关人员的档案；
3：查阅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应当2人以上，一般为中共党员。
4：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人员的人事档案；
5：查阅者不得涂改、圈划、抽取、撤换、拍摄、复制档案材料，对档案内容应严格保密，不得泄露或擅自向外公布，保障个人隐私不受侵犯；
6：对不符合查阅条件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可根据档案管理规定代为查阅，并向查阅单位介绍被查阅人的有关情况。

























[bookmark: _Toc11523]50.“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转出”办事指南
1、 服务对象：自然人
2、 受理条件：1.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在人社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存放的党员。2.党员组织关系在人社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党员。
3、 承诺办结时间（工作日）：1个工作日
4、 收费标准：不收费
5、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全天 10:30至18:30 
冬季：全天 10:30至18:30
6、 服务方式
方式一（窗口办）：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路299号益民大厦A座三层A区V41
方式二（网上办）：“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991-4696613、0991-4696623 
监督电话：0991-3532072
八、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必要性
	类型及份数
	来源

	1
	有效身份证
	必要
	原件1份
	纸质和电子版

	2
	授权委托书
	非必要
	原件1份
	纸质材料


九、办理流程
（2） 线上流程
1.申请：申请人所在党组织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网上办理。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二）线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通过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综合服务大厅窗口提交材料；
2.受理：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
3.审核：经办人员对政策符合性进行审核；
4.办结：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
十、常见问题及相关政策宣传
[bookmark: _GoBack]对在流入地（单位）落户、购买或租赁住房并稳定居住6个月以上的党员，或已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聘用）合同且工作相对稳定的党员，应当转移其正式组织关系。




